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公告

〔2022〕第1号 
经规范性文件清理，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决定废止《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关于印发<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支小再贷款操作细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琼银发〔2014〕109号）、《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关于印发<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常备借贷便利操作细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琼银发〔2015〕95号）、《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关于印发<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支农再贷款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琼银发〔2016〕133号）等三项规范性文件。
除上述废止的三项规范性文件外，《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1号）和《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公告》（〔2020〕第2号）公布的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继续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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